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标牌设计制作安装比选文件

第一章 比选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1、根据医院实际需求，采购标牌设计制作安装供应商1名。
2、本项目安装期限：3天。
3、本项目最高限价：4.6万元。
二、比选报名
（一）供应商报名条件
1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1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1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1.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1.6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．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3．本项目特定要求：无
（二）报名要求：
按时间要求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。
三、比选文件领取方式
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。
四、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
文件递交时间：2024年9月19日9:00-9:30
文件接收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
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采购科
联系人：董老师
联系方式：028-60659207
五、比选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比选时间：2024年9月19日上午
比选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
比选方式：综合评分法
第二章 供应商服务内容和要求
一、建设内容及要求
	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标牌设计制作安装明细

	序号
	项目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不锈钢激光雕刻
	2.5*1.5m
	㎡
	11
	2mm厚防不锈钢激光切割成型

	2
	展板内龙骨架
	2.5*1.5m
	㎡
	11
	2cm*4cm镀锌管焊接 厚度2mm

	3
	人工焊接、打磨拼装
	2.5*1.5m
	㎡
	11
	人工拼装、焊接成型 表面焊接处打磨抛光

	4
	汽车金属漆烤漆
	2.5*1.5m
	㎡
	11
	户外汽车金属烤漆 刮灰 表面酸洗 喷3遍油漆（底漆、面漆）

	5
	展板表面文字丝印
	2.5*1.5m
	㎡
	11
	双面内容丝印，厚度20cm

	6
	展板安装
	2.5*1.5m
	项
	11
	人工挖坑、运输、C30混凝土预埋，基坑1*1m

	7
	金属预埋件
	1*1m
	项
	11
	2*4cm方管焊接预埋件

	8
	金属景观字
	40cm
	个
	6
	金属景观字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标牌主要内容为：酸枣、金银花、陈皮、佛手、艾草、牡丹、桅子花、桔梗、黄柏的科普介绍，门头（中药科普基地），园区介绍，制作完成后按甲方要求安装到指定地点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	安装期限：3天。
2.	结算方式：项目验收合格并提供发票和结算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100%合同金额。

第三章  比选程序及评分标准
一、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，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，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。
二、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在满足实质性要求的情况下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。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。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，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，依次类推。
三、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报价15%
	15分
	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参选单位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参选单位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报价得分=(基准价／经评审的有效报价)×15%×100；
注：报价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	2
	设计方案50%
	50分
	根据参选单位提供的设计方案的整体布局、色彩搭配、文化展示、功能性体现等多方面进行评审，上述方案内容每有一处不符合项目实际或者有明显缺陷的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6
	售后服务方案15%
	15分
	根据参选单位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（例如：售后服务措施、响应时间、售后人员安排等）的可行性、科学性等多方面进行评审，上述方案内容每有一处不符合项目实际或者有明显缺陷的扣2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7
	履约能力
20%
	20分
	近三年内，参选单位每具有一个类似项目履约经验的得5分，最多得20分(提供中标/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/协议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否则不得分)。



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
一、比选申请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二、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三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；
四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五、商务响应文件；
六、其他相应文件；
七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   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。
